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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中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
 

 

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7 日 

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125135A 號令訂定 
 

 

 

第 一 條 本細則依高級中等教育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六十六條規 

定訂定之。 

 

第 二 條 本法施行前已設立之高級中等學校，依本法第九條第三項 

規定沿用原校名者，於本法施行後有變更類型、群科類 

別，或學校合併、改制時，應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 

項規定，變更名稱。 

 

第 三 條 現職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，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

定，經各該主管機關逕行分發學校任教者，由受分發學校 

校長直接發給教師聘書。但聘期屆滿之續聘，應依教師法 

之規定辦理。 

 

第 四 條 高級中等學校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置副校長者，除襄助校 

長推動校務外，其具有教師資格者，得經校長同意，在校 

外兼課。 

 

第 五 條 高級中等學校依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設有學科、群科教學 

研究委員會者，置召集人一人，負責協調教師進行研究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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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進教材教法、推展教學活動，並得減少每週基本教學節 
 

數。 
 

 

第 六 條 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所稱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不適 

用本法第五十六條免學費之規定者，指依本法第三十五條 

第六項規定，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，辦理單獨招生之私立 

高級中等學校所招收之學生。但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六項 

但書所定名額免試入學之學生，不包括在內。 

 

第 七 條 高級中等學校依課程進度，分年級實施教學；每班學生人 

數，以二十五人至四十五人為限。但情形特殊，經各該主 

管機關核定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
高級中等學校新開辦第一年，不得招收二年級以上學 

生，第二年不得招收三年級學生。 

 

第 八 條 高級中等學校除依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，公開選用民間編 

定經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或中央主管機關編定之教科用 

 

書外，得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， 

自編補充教材。 

 

第 九 條 本法施行前所設之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及夜間部，應於施行 

後三年內，依本法第六十四條規定，提出轉型計畫書，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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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學習、課程教學、教職員工及學生權益之保障，詳加 
 

規劃，並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，轉型為所屬高級中等學 

校之進修部。 

 

第 十 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。 


